
银行定期存款未到期，计提的财务费用-利息收入，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

时，是否需要纳税调减，在实际收到的年份做纳税调增？

答：不用调整。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，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，属于当期

的收入和费用，不论款项是否收付，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;不属于当期的收

入和费用，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，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。本条例和国

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相关法规参考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

第九条 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，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，属于当期的收入

和费用，不论款项是否收付，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;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

用，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，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。本条例和国务院财

政、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

第三十八条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，准予扣除：

(一)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、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

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、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；……”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34 号规定：“六、关于企业提供有效凭证

时间问题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、费用，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该

成本、费用的有效凭证，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，可暂按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

算；但在汇算清缴时，应补充提供该成本、费用的有效凭证。”


